                  上班證明書                 附件四
本人               因   年   月   日當天時間       ～       
 排定上班，經單位主管簽章證明，無法親自出席第十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。
      此致	
新 北 市 營 養 師 公 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員本人：              (簽名蓋章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(簽名蓋章)


      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

注意事項：
當天會員大會時間必須上班之會員，需提供委託書(附件三)及上班證明(附件四)並經單位主管簽章證明，始得領取出席大會的紀念品，但委託人數不得超過出席人數三分之ㄧ為限。

